
23/11/2001 电力装置、电工注册及违规事项研讨会问题及解答  

 

问题  解答  

1. 完工测试是否需要依足「守则」所写次序如  (1) 

最终电路连续性  (2) 保护导体连续性。此两项可否

互换次序。  

1. 「守则」21B(2)(a) 指出在测试时最好依照守则中所列出的次序进行测试。

然而电工可根据实际情况互换次序以达至安全地测试电力装置的目的。  

2. 临时地盘供电装置有否需要每三个月作一次检

查，还是如「守则」26 所述由签署该装置的电气从

业员或地盘安全人员负责。  

2. 电力 (线路 )规例并没有规定临时地盘供电装置需要每三个月作一次检查。

但因地盘电力装置的总掣是需要漏电断路器作保护，而该漏电断路器需要每

三个月作一次测试。临时地盘电力装置的检查、测试必须由注册电业工程人

员进行。  

3. 楼梯扶手是否要装水线，如果只有天花灯 ? 3. 如楼梯扶手距离天花灯少过 2 米或有连接大厦结构的金属部份或任何外

露非带电金属部份，就应装等电位接驳导体。  

4. 何为紧急电路 ? 4. 紧急电路通常指「守则」 5A(a)( i i i )  中所指的「第 3 类电路」即紧急照明

设备、空气加压系统及消防装置所使用的电路。  

5. 机电署知道「工作守则」的重要，请问何时可以

在你的网页内看得到？  

5. 机电工程署会考虑把电力 (线路 )规例工作守则上网，但在现阶段任何人士

如有需要使用该工作守则，可到位于香港金钟道 66 号金钟政府合署低座地

下的政府刊物销售处购买。  

6. 电话线及电视天线之讯号线装在同一管道内有冇

问题？  

6. 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超低压讯号线可装设于同一管道内，而根据电力 (线

路 )规例工作守则，装设在同一管道内的超低压讯号线并无特别分隔要求。  

7. 冷气机的电线保护导体 (水线 )的粗度符合标准，

可是幼过相线 (火线 )和中性线 (青气 )有冇问题？  

7. 保护导体的大小需视乎导体的安装方法、保护器件的类别及保护器件的

额定值而定，其大小有可能比相线为小，详情可参考电力（线路）规例工作

守则内 11C(2) 的指引。  

8. 终端电路 13A 插座用 4mm2 布线，请问用放射

式、 20A 或 30A 灰士保护可安装插座数量？因其他

电工朋友有不同见解。  

8. 根据电力 (线路 )规例工作守则内守则 6E 及表 6(1) 的指引， 13 安培插座

的放射式最终电路由 30 或 32 安培保险线或微形断路器保护而在 50 平方米

范围内并没有数量限制。而 13 安培插座的放射式最终电路由 20 安培保险丝

或微形断路器保护，在 20 平方米范围内并没有数量限制。  



问题  解答  

9. 按规例 4mm2pvc 铜线负载量为 32A，现时申请

电力 (电表 )时可否接受 32A 2P 表前掣 4mm2pvc 铜

线入喉长度 35 m？  

9. 导线的铜面积设计需考虑多项因子，其中包括环境温度、组合、隔热及

保护器件类别等，而导线的安装方法及电压降亦需要被考虑，因此，有关导

线的铜面积应大于 4mm2。详情可参考电力（线路）规例工作守则内附录 9

的例子。  

10. 请问 800A 以上 F/SW 及 IDMT 的水气要求是多

少？  

10. 当电路以符合英国标准 BS88 或等效规定的一般用途 800A 熔断器保护，

而在电压为 220 伏特及 5 秒内切断电源时，其最大接地故障环路阻抗不应超

出 0.031Ω，而 IDMT 的接地保护设定  (sett ing) 应配合接地故障时预期的接

地故障电流。  

11. 有关年份程序，核对表格 1、 2、 3、 4 及 5，最

好比较容易，易查，易核对，易明。  

11. 有关电力 (线路 )规例内的核对表已列明不同年份完成电力装置的适用要

求，机电工程署会考虑业界的意见再作检讨。  

12. 双极开关装置日趋实行，将来在「单相」及「三

相」装置需否完全将「中性线」隔离或独立形式处

理？  

12. 在工作守则 8A(1)(a) 已要求单相装置的总开关为两极开关。而三相装

置方面，则视乎装置类别，需要安装四极开关或三极开关加中性导体连杆。 

13. 在接入电力公司电表时，是否容许单支单胶线

外露？  

13. 如整段表线均有机械性保护及不在公众地方，是容许接入电表外露的那

一少段电线为单支单胶。  

14. 当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对电力条例及其附属规例

的应用有疑问，机电工程署有否机制向有关电业工

程人员解释他们的疑问？  

14. 任何人士如对电力条例及其附属规例的应用存有疑问，可与机电工程署

人员联络，以获得适当指引。  

15. 旧有电力装置如未能符合现时的标准，是否必

须把装置修改以符合现时规例的标准？  

15. 旧有电力装置应符合当年装设时的安全规定，但如电力装置曾被加装或

改装，该装置便需符合当时的安全规定。  

16. 在检查大厦电力系统的紧急电源  (E 气 )  时，经

常发现紧急电源有不同的供应方式： 1. 由大厦总掣

后供应， 2. 由大厦总掣前供应， 3. 由总掣前 /后经

转气掣供应，4. 由总掣后 /发电机经转气掣供应，如

何界定何者为合？  

16. 不同类形的建筑物或房产，在紧急电源的接驳及供应有不同的要求，由

于紧急电源乃一项消防规定，在建筑物规划时已由消防处订明有关的接驳及

供应方式，而现时新建的大厦，紧急电源大都是以发电机经转气掣供应为主。 



问题  解答  

17. 避雷装置之水线井和电力之水线井应否共享？  17. 避雷装置之水线井和大厦公用电力装置的水线井不应共享。然而避雷装

置的接地应与大厦的总等电位接驳有效地连接。  

18. 请就最近机电署谴责注册电业承办商／工程人

员违例个案中，（见商会 Nov/2001 会员通讯内页），

有关规例 5(1)条，确保第 1 及 2 类电路按需要  (尽

量 )  分隔，之 (尽量 )  一字加以阐释／介定。  

18. 有关电力 (线路 )规例第 5(1)条，第 1 及 2 类电路可以多种形式来达至尽

量分隔的目的，有关的规定可参考电力 (线路 )规例工作守则内守则 5B(2)及表

5(1) 的指引。  

19. 如非注册电业承办商，只是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可否单独进行定期电力装置检查 (WR2)。  

19. 否，由于签发 WR2 是需要电业承办商或装置拥有人签署，故此不能只

是由注册电业工程人员签发。  

20. 定期测试 (WR2)若是很旧装置，例如在 1985 年

以前已存在，能否跟当时规格检查，因当时并没有

ELCB 保护插座及 10A 菲配 2 个 5A 插座。  

20. 电力装置定期测试 (WR2)的精神是要确保电力装置能安全地运作。故

1985 年以前的电力装置，如能符合当时标准及根据工作守则内适当年份的

核对表测试及结果满意亦可视为符合电力法例的要求。但电力装置如已改装

就必须符合现时的要求。  

21. 现在是否已在实施中或打算何时实施 WR2 表格

电子化，可在 EMSD 网页下载及电子化呈交手续？  

21. 现时已可以用电子方式呈交 WR2 表格。详情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或到 www.info.gov.hk/forms 下载有关表格及了解呈交手

续。  

22. 有关 WR2 工程如何协助业主立案法团去进行得

到安全及改善用电免除意外及危险？  

22. 法例规定 WR2 之工程需由注册电业承办商 /工程人员进行。而由注册电

业承办商 /工程人员进行为公用电力装置进行定期电力测试是有帮助确保电

力安全及减低发生意外的危险，本署亦会抽查有关电力装置之安全水平，以

确保符合法例要求。  

23. 注册电业承办商／工程人员在检查大厦电力系

统时，如何确知被检查的旧有电力装置是否曾经被

进行加／改？如业主不知情，注册电业承办商／工

程人员有何责任？  

23. 注册电业承办商 /工程人员对所检查的电力装置是否曾经被进行加／改

应向有关装置的拥有人查询。如装置的拥有人未能提供有关资料，注册电业

承办商 /工程人员应检查装置的安全情况，若发觉有不合乎法例要求之地方，

应建议该装置的拥有人安排进行适当的改善工程。  



问题  解答  

24. 在为旧有电力装置进行 WR2 检查时，同时需要

进行部份改善或更新工程， (如加上漏电断路保护，

等电位接驳，更换 IDMT 等 )  该等装置是否算是新装

置？  

24. 在进行 WR2 检查时，同时加装漏电断路器、等电位接驳及 IDMT 等装置，

该等加装部份便成为新的装置。  

25. 有某座大厦已由合资格电业承办商做了五年一

次年检 (WR2)，但发现有些装置须要跟进，并列明跟

进费用，而业主想将该项跟进改由另一承办商处理，

不知可否？  

25. 业主可聘用其选择的注册电业承办商为其电力装置进行改善工作，但在

改善完成后该电业承办商需签发适当的证明书 WR1/WR2，证明有关电力装

置的改善部份已符合法例规定的安全要求。  

26. 被扣 1-5 分注册人能否及时知道？  26. 在现时工作表现评分制下，电业工程人员在被扣满 10 分后，而承办商

在扣满 18 分后才会收到通知书及要求作出改善。然而注册人可随时以书面

要求查询他在最近一年内的扣分纪录。  

27. 房署亲自监管之工程并不受法例监管，但其设

计普遍未能达到法例的最低要求。若在房署要求下

任何电业人员跟据房署有问题的图纸进行施工，那

么该电业人员或承办商会否被扣分？  

例子：房署用 16mm2 相线但配上 6mm2 水线，如

在此情况下有人命伤亡，责任谁属？  

27. 房署的电力装置并非不受监管，而是需要遵照政府有关的电力装置标准

进行设计及施工，而有关标准亦符合电力条例的安全要求。如电业工程人员

发现有关电力装置的设计有不符合安全要求，可知会房署或机电工程署作出

跟进。若发现是设计上的问题，本署会详细考虑过案以决定应否扣分。至于

所提出的例子，电路保护导体的大少须视乎所用的过流保护器件，按适当情

况依照「守则」中表 11(2) 至 11(7) 所列数值而选择保护导体的截面积或依

照 BS7671 第 543-01-03 条所列的公式，计算保护导体的截面积。  

28. 所扣分数能否还原 (退回 )，还是终身扣除 (纪

录 )？  

28. 注册人被扣的分数，在一年后会自动取消。  

29. 签发 Form WR1 及 WR1(A) 的注册电业工程人

员在责任及扣分制度下有何分别？  

29. 注册电业工程人员进行电力装置的加装或改装后不论签发 WR1 或

WR1(A)，他们的责任及在扣分制度下的评分方式并无分别。  

30. 将来会否调整现时扣分制的分数，会否 10/18

向下调？  

30. 本署会定期作出检讨以改进扣分制的运作及因应要求调整每一阶段的

分数基准。现阶段本署仍会维持扣分制的分数。  



问题  解答  

31. 本人现持 A 牌，在 B 牌公开试中考得合格，现

欲申请 B 牌，本人有九年电力工作经验，现在失业

很久，可以申请吗？  

31. 如想申请 B 牌，须持有 A 牌 5 年， B 牌试合格及有 5 年的 2500A 或以

下之电力工作经验。  

32. A 牌、 B 牌或 C 牌等人员  (没有 R 牌 )  可否从事

R 牌所指定的工作？  

32. 持有 A、B 或 C 牌而没有相关 R 牌的电业工程人员，不能从事 R(WH) 或  

R(NS) 牌的工作。  

33. R 牌所指定的工作是否另外须由持有 R 牌人员签

发 WR1 及 WR2 证书？  

33. R(WH) 及 R(NS) 牌所指定的工作须由 R 牌的电业工程人员签发 WR1 及

WR2 证书。  

34. 电工牌年期太短及收费太贵。  34. 电工牌的三年有效期是法例所订，致于收取 $475 的牌费金额是要收回

行政成本，本署会不断改善处理发牌的流程，以降低成本。  

35. 如果现时取消商业登记而电器承造商登记的牌

照仍然还有 2-3 年才期满，需要怎样做呢？  是否还

可以利用该电器承造商牌照接工程呢？  

35. 由于公司从事商业活动须有有效商业登记证，故此如商业登记证已取

消，则不能从事电力工程。阁下须尽快领取有效的商业登记证。  

36. 如在海外或外地工作，而至使续牌过时，又怎

么办又或者转了行几年后能否续牌？  

36. 电工续牌须在注册到期前一至四个月申请，过期的续牌申请可能不获考

虑，而过期申请人须提交新的申请。如电业工程人员准时续牌，则即使转了

行，仍可续牌。  

37. 为何电业工程人员，每次续牌皆需公司证明文

件？  

37. 我们已往在电业工程人员续牌时，都要求提供公司信，目的是作为一个

纪录。现时电业工程人员续牌已无须提交公司证明文件。  

38. 本人是注册电业承办商，现想分判小部分工作

给一名注册电工，这种做发有否违例  ？  

38. 由于分判工作后，要签发 WR2A 或 WR1A, 而 WR2A 或 WR1A 是须要注

册电业承办商及注册电工签名，所以如分判小部分工作给一名注册电工，而

此人并不是注册电业承办商，则是违法，该名分判商应申请注册成为注册电

业承办商。  

39. 希望多些办事项研讨会。  39. 机电工程署会考虑有关建议。  

40. 由于大多电业人员，并非两会的会员，对于信

息的发放，(如今日的主题 )，可否作定期邮件发放或

在机电署的网站获取。有助提升水平及减少意外。  

40. 机电署会不时在本署网页  www.emsd.gov.hk 发放有关电气安全的信

息。  



问题  解答  

41. 关于纪律处分的个案，机电工程署根据甚么准

则决定是否转交经济局？  而经济局又以甚么准则

订定处分行动？  

41. 是否将纪律处分的个案转交经济局处理，概由机电工程署署长决定。署

长主要考虑有关个案的严重性及注册人是否有重犯记录而定。  

 

当经济局局长收到机电工程署署长的转交个案后的 21 天内，会委出纪律审

裁小组研讯该事项。小组成员来自香港工程师学会、专上学院、代表注册电

业承办商权益的团体、代表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权益的团体及代表 /促进电力

装置拥有人权益的团体。为确保纪律审裁小组的公正性，公职人员不得获委

任为小组成员。一切纪律行动的决定，概由纪律审裁小组负责，经济局并不

牵涉其中。  

42. 可否将「电力装置、电工注册及违规事项研讨

会」的简布数据上网，以供参考？  

42. 可以。机电工程署已在 2001 年 11 月 29 日将有关资料上载本署网页，

供公众浏览。  

43. 机电工程署的署方研讯由何方人士主持  – 署

方人士还是非署方人士？  业界人士还是非业界人

士？  

43. 根据电力条例的规定，署方研讯须由机电工程署署长负责。署长会从署

内由高级工程师组成的研讯委员会中委出三名成员（其中最少一名必须具备

电气专业资格），以组成研讯小组，进行研讯。为确保研讯小组的公正性，

各成员不得与相关个案有任何关连 (包括调查或跟进 )，并须作出利益冲突的

申报。  

 


